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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足處理辦法 

102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103.01.15)訂定 

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103.10.09)修訂 

104 學年度第 8 次校務會議(105.07.05)修訂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105.09.01)變更校名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108.04.25)修訂 

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110.06.03)修訂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111.02.17))修訂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111.09.19)修訂 

11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114.05.15)修訂 

11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114.11.13)修訂 
114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115.01.21)修訂 

114 學年度第 3 次臨時校務會議(115.03.26)修訂 

第 1 條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達成教育部「專任教師應授足基本鐘點
時數」之規定，並使本校專任教師之授課時數公平合理，授課時數不足處理有所依循，特訂定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足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2 條 本校專任教師在各學制授課，每週授課時數應符合各職級基本時數。專任教師兼任學術行政職

務工作減少授課時數者，應依本校「教師及兼行政職務教師授課基本時數表」規定辦理。 

第 3 條 教學單位之授課應優先安排專任教師。各教學單位因課程不足時，專任教師之排課優先順序如
下： 

㇐、符合該教學單位專業核心課程。 

二、前㇐年度教師資績總分。 

三、優先滿足資績總分排序第㇐之教師的基本授課時數，再滿足資績總分排序第二之教師的基 

本授課時數，以此類推安排教學單位該學期之開設課程。 

第 4 條 專任教師授課未達基本鐘點時數，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學期：因所系科停招、減班或調整課程等情形，致教師該學期(或下學期)授課鐘點未達

基本鐘點時數三分之㇐(含)以上者(以講師為例，教師授課基本鐘點時數為 12 鐘點，亦即

該師該學期(或下學期)授課時數低於 4 小時者)，由教務處彙整教師授課不足基本鐘點時數
統計表送人事組，由人事組依本校「專任教師安置辦法」處理。 

二、連續二學期：因所系科停招、減班或調整課程等情形，致教師當學年授課鐘點未達該學年

基本鐘點時數三分之二(含)以上者(以講師為例，教師學年授課基本鐘點時數為 24 鐘點，
亦即該師連續二學期授課時數低於或等於 16 小時者)，由教務處彙整教師授課不足基本鐘

點時數統計表送人事組，由人事組依本校「專任教師安置辦法」處理。 

三、連續三學期：因所系科停招、減班或調整課程等情形，致教師下學期授課鐘點無法補足當
學年度未達基本鐘點時數者(以講師為例，連續三學期，教師授課基本鐘點時數為 36 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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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該師連續三學期授課總時數低於 36 小時者)，由教務處彙整教師授課不足基本鐘點時

數統計表送人事組，由人事組依本校「專任教師安置辦法」處理。 

四、專任教師授課未達基本鐘點時數者，應以下方式申請折抵其所缺授課鐘點： 

(㇐)教務處於學期初寄送折抵授課鐘點時數申請表(如表 1)予相關教師及單位主管；教師應

於開學第二週前繳交申請表至教務處備查。 

(二)當學期以折抵授課基本鐘點時數之三分之㇐(含)為上限，超過部分視為義務服務。 

(三)申請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者，依學務處規範完成相關報告(相關檢核規範如表 2)，每指導

㇐社團至多折抵 2 授課鐘點時數。該項由學務處負責督導、考核，並出具證明於第 19

週前送教務處備查。 

(四)申請擔任教務處課業輔導老師者，每週輔導 2 小時折抵 1 授課鐘點時數。該項由教務

處負責督導、考核(相關檢核規範如表 3)，並出具證明於第 19 週前送教務處備查。 

(五)提出 USR 計畫，帶領學生進行社會服務，依研究與教學發展中心規範完成相關報告者
(相關檢核規範如表 4)，每週服務 2 小時折抵 1 授課鐘點時數為原則。該項由研究與教

學發展中心負責督導、考核，並出具證明於第 19 週前送教務處備查。 

(六)以全英語授課加權鐘點折抵授課鐘點時數(權重為 2.0)。 

(七)以推廣教育、暑修課程鐘點折抵基本鐘點時數(18 小時折抵 1 學分之授課鐘點時數)。 

(八)指導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者：㇐件計畫折抵授課鐘點時數 1 小時。  

(九)指導學生參與專業競賽者：經本校研究與教學發展中心會議核定通過且獲專業競賽第
二名以上，㇐案折抵授課鐘點時數 1 小時。  

(十)論文發表優良者：依本校「教師學術論文獎勵辦法」經研究與教學發展中心會議核定

通過優良論文達 20 點，可折抵授課鐘點時數 2 小時；達 10 點，可折抵授課鐘點時數
1 小時。 

(十㇐)上述各項成果作為折抵授課鐘點時數後，則不可再作為獎勵或評鑑加分之用途。 

(十二)申請前述第(六)目至第(十)目折抵基本授課鐘點時數者，教師應於當學期第 18 週前
提送相關佐證資料逕送考核單位。第(六)目、第(七)目逕送教務處辦理檢核作業，第

(八)目至第(十)目須送研究與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檢核作業。逾期申請者恕不受理當學

期折抵作業。  

(十三)特殊情形專案經校⾧簽准者，得比照折抵不足授課鐘點時數。 

(十四)教務處彙整當學期經折抵後之教師授課不足基本鐘點時數統計表，於第 20 週前送人

事組，由人事組依本校「專任教師安置辦法」處理。 

第 5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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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折抵授課鐘點時數申請表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學年度 第   學期 專任教師授課不足基本鐘點時數折抵申請表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基本資料【由教務處填寫】 

系科名稱  

教師姓名  職級  

基本鐘點時數  本學期授課鐘點  

二、擬申請服務單位【由教師填寫】 

(㇐)學務處 A1 社團指導老師 擬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二)教務處 B1 課程輔導老師 擬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B2 全英語授課 擬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B3 推廣教育、暑修課程 擬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三)研發與教學發展中心 C1 USR 計畫 擬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C2 指導國科會大專生計畫 擬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C3 指導學生參與專業競賽 擬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C4 論文發表優良 擬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三、督導單位確認 社團名稱/輔導時間/USR 計畫名稱 督導單位主管簽名 

社團指導老師(學務處)   

課業輔導老師(教務處)   

USR 計畫(研發中心)   

四、教務處檢核 

督導單位檢核申請教師相

關成果報告(A1、B1、C1) 

完成 未完成 未執行 可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教務處檢核申請教師相關

成果報告(B2、B3) 

完成 未完成 未執行 可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研發中心檢核申請教師相

關成果報告(C2、C3、C4) 

完成 未完成 未執行 可折抵鐘點時數  1   2   3   4 

教務處秘書初審 

簽名(加註日期) 

 教務⾧ 

簽名(加註日期) 
 

申請教師簽名(加註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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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社團指導老師檢核規範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教師擔任社團指導老師折抵授課鐘點時數審查表 

㇐、基本資料 

申請人姓名  職級  

系科名稱  聯絡電話  

指導社團名稱  
申請折抵 

授課鐘點時數 
 

二、指導社團成效檢核之填報與勾稽 

紀錄下列資料收訖時間：   年   月   日。 

 1.社團學期行事曆。 

 2.社團會議紀錄(三次以上)。 

 3.輔導紀錄，每兩週至少 1 次 

(含社員輔導、現場指導、議題討論及社團相關事務輔導)。 

 4.社團當學期之活動成果(含活動申請表、活動計畫、照片及簽到表)。 

 5.社團當年度參加社團評鑑。 

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審查結果 

同意，可折抵  1   2   3   4  授課鐘點時數。 

不同意，說明： 

學生活動組簽名(日期) 學務處秘書簽名(日期) 學務⾧簽名(日期) 

   

*本表完成申請程序時，印出 1 張空白紙本交予教師參考，並提醒教師應於第 18 週
前將社團相關成果資料送至學務處學生活動組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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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課業輔導老師檢核規範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教師擔任課業輔導老師折抵授課鐘點時數審查表 
週次 日期/時間 課業(課程名稱)/ 

讀書學習諮詢 

輔導內容 申請老師
簽名 

單位主管
簽名 

1 10/28、14:00-16:0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計時間(小時)  

審查結果 同意，可折抵  1   2   3   4 授課鐘點時數。 

不同意，說明： 

教務處秘書 

簽名(日期) 

 教務⾧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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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USR 計畫檢核規範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教師執行 USR 計畫折抵授課鐘點時數審查表 

㇐、基本資料 

申請教師  職級  

系科名稱  聯絡電話  

計畫名稱  
申請折抵 

授課鐘點時數 
 

二、USR 計畫成效檢核之填報與勾稽 

 紀錄下列資料收訖時間：   年   月   日。 

 1.第 6 週前提送計畫書(含計畫目標、計畫內容、服務對象、服務場域、工作方法、

團隊成員、預估經費、預期成效…)至研究與教學發展中心備查。 

 2.檢附團隊名單(教師、學生)。 

 3.工作歷程(第 16 週前完成)，詳實記錄「人、事、時、地、物」(含照片)。 

 4.計畫成果報告(第 18 週前完成)。 

 5.其他佐證資料。 

三、審查結果 

同意，可折抵  1   2   3   4 授課鐘點時數。 

不同意，說明： 

研究與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簽名(加註日期) 

 教務⾧簽名 

(加註日期) 

 

 
 
 
 

 


